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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通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南 通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南 通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

通医保发〔2024〕21号

南通市医疗保障局 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南通市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明确部分中医类

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，通州湾示范区

社会管理保障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南通市医疗保险基金管

理中心，市区相关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苏省中

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整合部分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

（苏医保发〔2024〕20号）要求，经履行成本调查、专家论证、

征求意见、网上公示等程序，明确我市规范整合部分中医外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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灸法、拔罐、推拿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。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规范整合中医类医疗服务项目

按照“服务产出为导向”的原则，省统一规范整合了中医外

治、灸法、拔罐、推拿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设立“中药贴敷”

等 36项新的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停用现行 56项中医类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（附件 1、2）。

二、明确中医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
以资源消耗为基础，综合考虑规范整合后的中医类项目服

务产出、价格构成等要素，合理制定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指导价，

不拉开医疗机构等级价差（附件 3）。

三、支持中医类项目优质优价

对 中 医 灸 法 、 推 拿 及 “014100000110000 中 医 锐 性 清

疮”“014100000120000中医窦道（切开）搔爬”等中医非药物治

疗医疗服务项目，按照医务人员技术等级分级定价，促进中医

高质量发展。等级差价以政府指导价格为基础，副主任医师可

加收不超过 10%，主任医师加收不超过 20%。对于符合儿童加

收情形的项目，6周岁及以下儿童可加收 30%。

四、加强医疗机构中医类项目价格监管和引导

各地医保部门要高度重视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整

合工作，切实履行价格管理职责，做好项目及价格政策调整的

衔接。同时指导辖区内的非公立医疗机构，按照规范整合后的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